東海大學職務代理人注意事項

100年1月5日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

1、 本校為使行政業務持續推動，避免因行政人員(含職工、助教及約聘人員)請假影響工作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
2、 各單位須建立各項業務之標準作業程序，以利業務推動，提昇服務品質。

3、 各單位對有關法令、規章及重要文件等均應分門別類建檔及更新工作，以利經驗傳承。
4、 各單位應重視所屬人員之工作調配與相互支援，並應實施職務輪調，於平時即須指導二人以上熟練辦理各項業務。

5、 職務代理人由同單位之人員相互代理，同單位無其他人員者，由業務性質相似之其他單位人員兼代。

6、 行政人員請假應指定職務代理人代理其職務，始得離開工作崗位，代理人應依職權確實辦理所代理職務之工作。

    教師兼任學術或行政主管，適用前項規定辦理。

7、 被代理人應將聯絡方式告知代理人，且應主動隨時與代理人保持聯繫，以維公務之正常運作。代理人如遇有急要公務無法處理時，應及時洽詢被代理人或向所屬單位主管反應處理，不得有延誤情事，如因未盡責致耽誤公務者，其責任由代理人負擔。

8、 代理人於代理期間負責盡職，工作繁重且時間較長，其成績優良者，得由其主管酌予適當獎勵。

9、 本注意事項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。
